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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婦女的健康議題一直被世界各國所重視，美國在 2002

年發表其 2000 年對全國婦女的醫療利用調查中發現婦女在產科與

非產科的醫療利用上的確差異甚大，尤其在產科方面，剖腹產佔女

性住院的醫療費用 25%；此外美國在 1997-2000年的剖腹產率也從

21.3%增加至 23.2%，由此可知婦女在醫療耗用是偏重於特定科別

來產生，因此有關剖腹產率、子宮切除率、子宮抹片篩檢率、女性

癌症等相關的研究應被重視，才能使醫療資源合理有效的被使用。

（Care of Women in U.S. Hospitals，2000）  

 

以台灣婦女在醫療資源的利用上，根據調查研究顯示台灣地區剖腹

生產率目前約 32.74%（衛生署，2003），較 20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有

學者指出，日本和許多歐洲先進國家的剖腹產率都維持在 10%、甚至 5%

以下；根據醫學統計，約有 15%的剖腹產與挽救胎兒性命無關。然而探

討為何台灣的剖腹產率會如此的高，其原因不外乎是生產的黃道吉日、

婦女害怕自然生產的疼痛、醫師為求降低生產風險的誘導等文化因素所

造成（郭貞吟，1996）。而在子宮切除方面，根據中央健康保險局民國

八十五年的研究，台灣地區十五歲以上婦女子宮切除率為每萬人 29.4



 2 

名，終生累積切除率為 22%，較挪威的每萬人只有十一名高出甚多，與

國外的數據相比之下台灣的子宮切除的確驚人，而且健保局在 2000 年

給付金額達新台幣十餘億元，推究其原因醫師的誘導醫療需求有其探討

的必要性（張瓊方，2002）。然而在門診的醫療利用上，根據健保局 2001

年統計資料顯示男性與女性的總門診費用比為 1：1.1，以實際的費用而

言女性比男性在 2001年多耗用 100億元，而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

女性在使用醫療資源方面明顯比男性多，不管是次數（多 10%）或人數

上，女性都比男性多（戴鎮州，2002），從其中不難發現到婦女的醫療

行為認知上應該是有教育宣導的空間。而在衛生署 2001 年所公佈的統

計資料中，乳癌與子宮頸癌分別為女性癌症中死因的第一與第二位，且

根據研究子宮頸癌、乳癌患者生命末期前半年之醫療費用占全年醫療費

之八成（陳麗華，2002）以醫療資源利用的觀點而言，女性在某些疾病

方面的醫療費用的確驚人。本研究將以連續性、整體性的資料數據來分

析全國婦女醫療服務利用情形，並配合疾病管理的成本與預防觀點，以

求醫療資源合理的分配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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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陳述 

 

全民健保開辦至今已邁向第九個年頭，健保局在醫療費用的控制上

卻出現了財務危機，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的開源策略，例如保險費率與

部份負擔的提高，但是這只能暫時性的解決現況，卻無法完全的根除問

題之所在，其中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民眾對於醫療資源使用的情況，以未

來的角度來思考，支付制度的變革永遠跟不上醫療機構與民眾對於醫療

行為的認知所產生大量的醫療費用支出，相信這是衛生決策機關需要以

嚴謹的態度來正視的問題。 

 

以經濟學的 20/80 原則來說，在婦女對於醫療資源的耗用

中，若能控制 20％具有某些特定人口特質的患者，便能節省該

項醫療資源的 80％。  

 

    而本研究中將以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保資料庫來分析台灣女性

近五年來醫療利用的情況，以整體性、連續性的方式呈現，並且切分地

區別、醫療院所層級別等觀點來探討，以供有關單位制定保健服務之參

考，並激勵婦女自我保健意識之提升，強調民眾就醫行為衛教與疾病管

理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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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研究全國婦女醫療利用情形，共計有下列研究目

的： 

一、分析台灣地區婦女 1996-2000年剖腹產、子宮切除率、子宮頸抹片

檢查連續性情形。 

二、分析女性乳癌的醫療資源利用情形。 

三、分析女性子宮頸癌的醫療資源利用情形。 

四、分析婦女在門診申報與醫療費用排名的前十項疾病。 

五、分析女性門診、住院、急診人次就診率與醫療費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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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女性醫療利用概況   

 

一、 門診部分  

根據國內學者對於衛生署統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台灣地區 1997年

的男性健保就診人次為 131,442,406人次（約佔總就醫人次的 45%），

女性為 160,692,834人次（約佔總就醫人次的 55%），兩性就醫人次

相差 29,250,428 人次。依這個就醫紀錄粗略來看：女性的就診人次

比男性高了 10%，尤其在流行性感冒、症狀及診斷欠明之各種病態、

需要醫療服務之其他原因方面，明顯高出男性許多（戴鎮州，2002）。 

 

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 2001年的門診申報件數分

別為男性 143,705,511 件、女性 170,241,270件，男女的申報案件比

為 1:1.18；而在門診總醫療費用方面，男性為 110,560,916,437元、

女性為 121,137,239,400元，男女的總門診費用比為 1:1.1（健保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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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急診部分  

根據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顯示，我國在 2000年的

急診申報人次分別為男性 2,647,109件、女性 2,320,902件，男女的

申報案件比為 1:0.88；而在急診總醫療費用方面，男性為 4,798,968

元、女性為 3,467,946元，男女的總急診費用比為 1:0.72（衛生署，

2003）。  

 

三、住院部分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 2001年的住院申報件

數分別為男性 1,474,579件、女性 1,340,407件，男女的申報案件比

為 1:0.9；而在住院總醫療費用方面，男性為 60,267,988,530元、女

性為 47,558,608,196 元，男女的總住院費用比為 1:0.79（健保局，

2002）；另外在住院天數方面，2000年全國平均住院日為 8.6天，其

中男性平均為 9.6天，女性為 7.6天。（衛生署，2003）由門診、急

診與住院的醫療耗用來看，門診部分是女性明顯大於男性，而急診

與住院部分卻是男性明顯大於女性。  

 

四、剖腹產部分  

衛生署 2001 年衛生統計顯示，全台灣婦女平均剖腹產率為

32.74%，平均每日人次為 152.14，其中以高雄市為最大值，竟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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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衛生署，2003）。而國內醫學中心也曾做過全院性的統計，

以台北榮總來講，87 年度院內全年剖腹產率為 31.47%（楊勉力，

1998）。  

 

五、子宮切除部分  

根據衛生署健保局統計，台灣婦女子宮年切除率有增加趨勢，2001

年切除率為每萬人中有 30人，總人口數達 23萬多人，年齡分佈 45歲

到 49歲最多，其次 40歲到 44歲。而台灣婦女平均壽命 76歲的子宮切

除率為 22%，明顯比歐洲國家的 6-18%高出許多，健保局在 2001 年對

此類手術的給付金額高達 10億多元（中央社，2001）。另外健保局在 1996 

年比較不同等級醫院的子宮切除率，發現同等級醫院內的手術差異很

大。以子宮肌瘤為例，同為醫學中心的成大醫院切除率是 87.2%，三總 

85.7%，高雄長庚與台中榮總皆在 8 成以上，但台北榮總與台大醫院是 

64.5% 與 69.4%。最高與最低的手術比率差異高達 22.7%，區域醫院的

肌瘤切除率最高 92.6%，最低 53.3%，醫院間呈現顯著的差異性，是否

隱含有浮濫切除，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張菊惠等，1998）。 

 

六、乳癌部分  

就衛生署統計，台灣婦女在 2001年的癌症死因中，乳癌被列為

女性癌症第一順位，年齡大多發生於 25至 44歲青壯年婦女，其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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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率為 40.86名 /每十萬女性，死亡率為 11.36名 /每十萬女性（癌

症登記報告，1999），而就乳癌在醫療利用上，依據衛生署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統計年報顯示， 2000 年男性乳癌門診住院總人數為 544

人，女性則為 32,421人（衛生署， 2003）。  

七、子宮頸癌部分  

就衛生署統計，台灣婦女在 2001年的癌症死因中，子宮頸癌被

列為女性癌症第二順位，原本子宮頸癌好發年齡約四十至六十歲之

間，近年來發現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女性罹患人數有增加的趨勢，其粗

發生率為 58.82 名 /每十萬女性，死亡率為 8.6名 /每十萬女性（癌症

登記報告，1999），而就子宮頸癌在醫療利用上，依據衛生署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顯示，2000 年女性子宮頸癌門診住院總人數為

25,515 人（衛生署，2003），此外衛生署在 2002 年曾統計出子宮頸

癌患者在生命末期前半年之醫療費用占全年醫療費之八成（陳麗華，

2002）。 

 

八、子宮頸抹片篩檢率部分  

台灣在子宮頸抹片篩檢方面，近幾年來一直由衛生署與民間婦女

團體及婦癌基金會大力宣導，30歲以上婦女篩檢率已由 1996年的 16.5%

提昇至 1999年 28%，不過與歐美先進國家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

仍然有相當的差距。（衛生署，2003）此外國內學者的研究也發現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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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的子宮頸癌抹片檢查利用率偏低，以及政府推動的「六分鐘護一

生」活動對於南部地區本省籍高齡子宮頸癌病患未具有影響力（徐佩

華，2001）。 

 

第二節 醫療服務利用的理論模式  

 

一、 Andersen模式  

1968 年 Andersen 發展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然由於第一版醫療

服務利用行為僅強調以個人為單位的因素探討，因此，Aday及 Andersen

與其他學者後來漸漸將該模式修正，至 1995 年出現了第四版的醫療服

務利用行為模式，以下將對該模式予以介紹。 

 

1.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1968年，Andersen提出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該階

段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主要特色為將個人醫療服務利用之影

響因素，分成下列三方面作探討（Aday & Andersen，1974）： 

（1）. 傾向因素（Predisposing Component） 

所謂傾向因素乃指病患發病前之個體使用醫療服務傾向

(Propensity of Individuals to Use Service)，該因素可以分成下列三大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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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口學特質(Demographic):年齡、性別及婚姻狀況等等。 

B.社會結構特質(Social Structure)：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等等。 

C.健康信念(Health Belief)：指對醫療保健之知識與價值觀，例

如：是否相信醫療效果等等。 

（2）. 能用因素(Enabling Component) 

    能用因素指外在環境中，促進（或阻礙）個人使用醫療服務資

源之因素，即協助個人使用醫療照護之資源，這些資源可分成兩大

部份: 

A. 個人/家庭資源(Personal/Family) : 例如：財物收入、固定資

產所有權、健康醫療保險之有無等等。 

B.社區資源(Community)：社區醫療資源的多寡及醫療資源的可

近性等等。 

（3）. 需要因素(Need Component) 

需要因素指個人的健康需要因素，可分成兩方面： 

A..個人主觀感受(Perceived) : 個人對醫療保健需求的評估，視

其對疾病的忍受程度或健康異常狀況的定義而定，例如：自覺

無法工作天數及自述一般健康狀況等等。 

B.疾病臨床評估(Evaluated)：醫療人員運用標準化的測量工具

及診斷指標來評估個人醫療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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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模式所探討之醫療服務利用影響因素，僅著重於個人因素的

探討，對於醫療服務系統因素、滿意度因素、政策因素等等其他相關因

素，皆未納入該模式中，且對於醫療服務利用的概念亦未釐清，因此有

後續的修正模式，而第一階段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之整體運作模型

如下： 

圖 2- 1 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Aday & Andersen (1974) 

 

2.第二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Aday and Andersen於 1974年所提出的第二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

模式（Aday & Andersen，1974），又稱為健康系統模式，該模式最大的

特色是釐清醫療服務利用的觀念及將健康照護提供體系特徵因素、消費

者滿意度因素、政策因素納入該模式中，此外該模式亦將之前提出之個

人因素中的能用 (Enabling)因素及傾向 (Predisposing)因素再分成可變

傾向因素 能用因素 需要因素

人口學特質

社會結構特質

健康信念

家庭資源

社區資源

個人主觀感受

疾病臨床評估

健康服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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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因素及不可變(Immutable)因素。在醫療服務利用方面，該模式

將醫療服務利用按下列四大方面來探討： 

（1）. 醫療服務型態（Type of Utilization)：指接受醫療服務的形

式，如：西醫、中醫、牙醫等。 

（2）. 醫療服務地點(Site of Medical Care)：指接受醫療服務的地

點，如：診所、醫院、病人住處等。 

（3）. 求醫目的(Purpose)：指民眾使用醫療服務的目的為預防保健

服務、治療性醫療服務或復健性醫療服務等。 

（4）. 就醫頻率(Time Interval for A Visit)：指民眾使用某項醫療資

源的比率及使用某類型醫療資源的平均次數。 

    在醫療服務利用影響因素方面，第二階段醫療服務利用影響因

素，除原先的個人影響因素外，尚包含衛生政策因素、健康照護提

供體系特徵（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及消費

費者滿意度等三大類因素。 

（1）. 衛生政策因素：主要針對財務(Financing)、教育(Education)、醫

事人力(Manpower)、及健康照護組織(Organization)等四大部份，作

為醫療資源可近性改善之思考。 

（2）. 健康照護提供體系特徵因素：主要可以分成資源(Resource)與組

織(Organization)兩大方面。在資源方面，主要指健康照護時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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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產(Capital)與人力(Labor)，而這些資源之總量(Volume)與分配

(Distribution)，亦是在資源方面因素探討時的重點。而在組織方面，

主要是指上述資源投入後，資源如何在健康照護過程中獲得利用與

管理，其所探討的方向可以分成進入(Entry)及結構(Structure)，所謂

的進入是指民眾如何進入健康照護組織以使用健康照護資源，而結

構因素，主要是指民眾欲進入健康照護組織所會面臨的相關條件、

規定或障礙等等。 

（3）. 消費者滿意度因素：主要是指消費者使用過健康照護之後，對

於健康照護之評價，其評價方向可以分為下五大項，即方便性、成

本、協調、資訊、品質及禮貌等五大項。 

（4）. 危險人口特徵(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t Risk)：其基本概念

與第一階段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相同，然第二階段之醫療服務

利用行為模式將個體因素中的傾向因素及能用因素再分為可變動及

不可變動兩類，所謂的可變動泛指：個體健康信念、所得及健康保

險之有無等等因素，而不可變因素包含：性別、年齡及種族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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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第二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Aday & Andersen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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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醫療服務利用影響因素之操作型指標 

健康照護提供體系特徵因素  

(一) 資源： 

1. 資源總量： 

A. 人力： 

a. 基層醫師數。 

b. 醫事專業人員數。 

B. 設施： 

a. 醫院數。 

b. 醫院病床數。 

2. 資源分布： 

A.每千人口醫事人員數。 

B.每千人口病床數。 

(二) 組織： 

1. 進入： 

A. 例行性(常設)健康照護資源

(Regular Source of Care)之方便性： 

a. 在夜間、週末、緊急狀況時，健

康照護資源之可利用性

(Availability)。 

b. 交通工具類型。 

c. 交通時間。 

d. 等候看診時間。 

e. 平均每位醫師看診時間。 

B. 非例行之健康照護資源使用： 

a. 未使用例行性健康照護資源的

理由。 

b. 協助未使用例行性健康照護資

源尋找健康照護。 

危險人口特徵因素  

(一) 傾向因素： 

1.可變因素： 

A.健康信念及態度。 

B.健康照護知識。 

2.不可變因素： 

A.年齡。 

B.性別。 

C.家庭人口數。 

D.種族及少數民族(Ethnicity)。 

E.教育程度。 

F.職業狀況(Employment Status) 

(二) 能用因素： 

1.可變因素： 

A.家庭收入狀況。 

B.例行性照護資源(Regular     

Source of Care)之種類與便利性。 

C.第三者團體給付(Third-Party 

Coverage)類型及程度。 

    2.不可變因素： 

A.居住地。 

B.地區特性(Region)。 

C.居住社區的時間(Length of Time in 

Community)。 

(三) 需要因素： 

1.個人主觀感受(Perceived)： 

A.自覺般健康狀況。 

B.疾病介入。 



 16 

2. 結構： 

A. 例行性健康照護資源類型： 

a. 資源提供者之執業地點。 

b. 提供者之類型。 

c. 輔助性(Paramedical)提供者類

型。 

d. 主治醫師(Attending Physician)專

業類型。 

B. 第三者團體給付(Third-Party 

Coverage)類型與程度： 

a. 健康計劃種類。 

b. 給付範圍。 

c. 自負(Out-of-Pocket)金額。 

C.疾病症狀。 

D.失能天數。 

      2.疾病臨床評估(Evaluated)： 

A.醫師疾病狀態嚴重度調查。 

B.醫師疾病症狀嚴重度調查。 

 

消費者滿意度因素  

(一) 最近一次健康照護資源使用滿意度。 

(二)一般健康照護資源使用滿意度。 

資料來源：Aday & Shortell （1988） 

 

3.第三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第三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認為醫療服務利用可以維持並 

改善人們的健康情形，並且再提出下列兩大類變項，來修正該模式

(Andersen & Aday，1995）： 

（1）. 外在環境：強調外在環境的變化，會影響人們對於醫療服務

的利用，例如：政治、經濟等因素。 

（2）. 個人健康行為：強調健康行為會影響健康結果，例如：飲食、

運動、自我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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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第三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Andersen & Ada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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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一種動態(Dynamic)及循環(Recursive)的概念，強調模式中各種因子

的動態均衡及交互影響，例如：利用醫療服務後之健康狀況結果將會再

影響個人健康行為(Andersen & Ada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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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第四階段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Andersen & Aday (1995) 

 

二、 健康信念模式  

健康信念模式是 Rosenstock於 1974年所發表的醫療服務利用行為

模式，該模式最大特色在於由社會心理角度來解釋人們尋求醫療服務的

決策，早期該模式主要應用於預防性醫療照護及病患遵醫囑行為的解

釋，後來，陸續有學者發現，該模式亦可用於治療性醫療照護

（Rosenstock，1974）。該模式認為人口學變項(Demographic)、社會心理

學變項（Sociopsychological）及結構變項（Structure Factor）將會影響醫

療服務利用行為。該模式所包含的三項基本要素如下： 

（1）. 自覺疾病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及自覺疾病嚴重

度(Perceived Severity)。 

所謂自覺疾病罹患性，係指個人主觀評估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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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覺疾病嚴重度，係指個人主觀評估罹患某種疾病後之嚴重程度，其

嚴重度之評估不僅包含死亡、殘障及生理上的疼痛，亦強調因患病所造

成的生活影響。 

（2）. 自覺利用醫療服務之利益與障礙（Perceived Benefit of Action 

V.S Perceived Barriers of Action）。 

該模式認為，個體對於疾病的自覺並不足以使個體使用醫療服務，

個體將會針對使用醫療服務後所會帶來的利益及負面效應進行評估。所

謂自覺利用醫療服務之利益，係指個人利用醫療服務之後，對於疾病罹

患性及嚴重度降低之主觀評估，而自覺利用醫療服務之障礙，係指個體

自覺於利用醫療服務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及其他負面影響。 

（3）. 行動資訊來源(Cue to Action)。 

係指協助個體採用適當醫療服務之資訊來源，包含內部來源與外部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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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健康信念模式 

資料來源：Rosenstock(1974) 

 

三、 Mckinlay 醫療服務利用預測模式  

1970年代，Mckinlay 提出以下六種模式來預測個體醫療服務利用

（Mckinlay，1970）： 

（1）. 人口學模式（Demographic）:包含年齡、性別、婚姻狀況、

家庭人口數及居住地等變項。 

（2）. 社會結構模式(Social Structure)：包含社會階層、種族、教育

程度及職業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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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報紙或雜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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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心理模式（Social Psychological）：包含健康信念、價值

觀（Value）、態度、常模(Norm)及文化。 

（4）. 經濟模式（Economic）：家庭收入、保險給付、醫療服務價

格及醫療服務提供者與人口比(Provider/Population Ratio)。 

（5）. 組織模式(Organizational)：醫師執業組織、輔助人員使用（Use 

of Ancillaries）、例行性健康照護資源（Regular Source of Care）及

轉診系統（Referral Patterns）等變項。 

（6）. 系統模式(Systems)：將前述所有變項納入，並考量各變項間

的交互關係對於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  

 

第三節  疾病管理  

 
所謂的疾病管理是整合醫療照護體系，以提供最佳的醫療資

源，對病患進行持續性的高品質服務，運用臨床或治療指引的建

立，醫療資訊的分享、轉診制度的建立及資源管理的技巧，使醫療

院所用最低的成本創造最高的效能 (Warren，1997)，且基於成本效

果考量，疾病管理通常選擇高盛行率、高成本而且預期有介入效果

的疾病；Armstrong(1996)提出，疾病管理也包括對某種特定疾病

的病人族群進行不同治療模武的介入管理，來達到提高醫療照護品

質與降低醫療成本的目的，其中族群選取的方式可能是藉由診斷方

式、藥物使用、是否為優先的資源使用者或病患特性來決定；而本

研究中的乳癌、子宮頸癌則正好適用於上述的疾病管理模式。  



 22 

Hunter(1997)在研究中指出疾病管理常被視為一種達成管理式

照護的工具，因為它提供能達到改善照護成本效益的機制，而臨床

路徑和整合性照護可以說是另一種描述疾病管理的代名詞。疾病管

理視病人完整的疾病經驗為一個臨床流程，而不是在不同的醫療照

護體系中對其作分段的醫療處置。  

 

Ellrodt(1997)認為疾病管理主要的目的是在病患照護協調上

醫療資源的整合，以利於病患進入健康照護系統的可近性，提昇某

種特定照護的效果與效率，達成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品質服務之

目標。疾病管理和其他的傳統的醫療照護不同的是，疾病管理不再

僅只是專注於片段的照護，而是高品質的連續性照護。  

 

總觀上述，如果能針對婦女特殊疾病的醫療利用加以分析，再

加上使用國外疾病管理的控制預防方式，相信健保局在對於全國醫

療資源耗用的分配控制上應能更加合理公平。  

 

第四節  全民健康保險學術研究資料庫  
 

全民健康保險為我國最大之保險制度，其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

包含 2千多萬名的保險對象、700餘家醫療院所及其他相關機構之醫療

資源及利用資料，因此，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在我國醫療資源耗用及醫療

品質的監測上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郝宏恕等，1997）。 

    有鑑於全民健康保險的高研究價值性，全民健康保險局乃與國家衛

生研究院進行合作，共同建置一個專門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庫，名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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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保險學術研究資料庫」。目前該資料庫包含了全國性的系統抽樣

檔及抽樣歸人檔，其所提供的檔案共可分為四大類（鄭守夏，1999）： 

1. 醫療資源類：如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醫事機構副檔、醫事機構診

療科別明細檔、醫事機構病床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專科醫師

證書檔等。 

2. 病患醫療利用類：門診費用申請總表檔、住院費用申請總表檔。 

3. 門住診系統抽樣檔及歸人檔：包含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門診處

方醫令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清單

明細檔等四個抽樣檔。 

4. 特定主題檔：共包含重大傷病醫療資源使用門診及住院明細檔、論

病例計酬門診及住院明細檔、職業病及職業傷害門診及住院明細

檔、外傷門診及住院明細檔、交通意外事故住院明細檔、特約藥局

處方及調劑明細檔、特約藥局處方調劑醫令檔、牙醫門診處方與治

療明細檔、中醫門診處方與治療明細檔。 

    由於全民健康保險學術研究資料庫所包含的內容中並未包含保險

對象之承保資料，且保險對象之身分字號為加密後的代碼，所以若需進

行保險對象因素的分析時，必須由中央健康保險局總局提供經相同加密

程序過後之保險對象承保檔案，才能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之學術研究資料

庫進行歸戶，以進一步分析保險對象之因素特性（曾淑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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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設  

一、 婦女在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醫療利用。  

 

二、 婦女的剖腹產率在 1996-2000年會有遞增趨勢。  

 

三、 婦女的剖腹產率在不同醫療層級會有顯著差異。  

 

四、 婦女的子宮切除率在不同地區會有顯著差異。  

 

五、 婦女的子宮頸抹片篩檢率在 1996-2000年會有遞增趨勢。  

 

六、 低所得的婦女會比一般婦女有較高的醫療利用。  

 

第二節   樣本或資料來源  

 

本研究是以 1996-2000 年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保學術研究資料

庫中的第一組與第二組各五萬人共十萬人的抽樣歸人檔案為資料來

源，其中可獲得變項為：保險對象就醫層級別、保險對象居住地區別、

保險對象投保身分別、保險對象就醫疾病別、保險對象是否為重大傷

病、保險對象是否為慢性病，保險對象醫療利用次數、保險對象醫療費

用、地區別及申報案件類別。以下為資料庫的抽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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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樣母群體：以中央健保局所提供的承保資料檔保險對象為抽樣母

群體。中央健保局的承保資料為從健保開辦以來所有保險對象之累積

性的歷史資料，隨著保險對象不同身份別或工作單位的異動而有轉

出、轉入的紀錄資料，這種種的異動會被忠實地紀錄於承保檔之中。

而國衛院於 90年 8月底由中央健保局提供此承保檔，自中央健保局

開辦起至 89年 12月底止，約共有五千八百零六萬筆資料。經過資料

整理後將重複的「身份證字號」去除後約有二千三百七十二萬筆資

料，目前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告的國情統計通報中說明 89年底健保

的納保率約 96.2﹪，納保人數約二千一百四十萬人，這兩個數據不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承保檔中的資料為所有的歷史性資料，有部分的保險

對象死亡、移民或留學而停保或退保，已不屬納保人口，但仍存在於

此承保資料檔；亦或者為非本國籍人士亦加入全民健保體制下等因

素，導致承保檔整理後的資料筆數較實際納保人數為多。  

2.抽樣方法：從承保資料檔中的保險對象做隨機抽樣。根據承保檔保

險對象身份證字號及出生日期來定義一個保險對象的身份，而得到實

際資料筆數二千三百七十五萬筆資料，依據保險對象「身份證字號加

上出生日期」來定義不同保險對象的身份，與只依據保險對象「身份

證字號」來定義不同保險對象的身份的資料筆數之差異原因可能是同

一個身份證字號有為不同人所擁有，抑或是資料輸入上的錯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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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衛院採用「身份證字號加上出生日期」來定義不同保險對象的身

份，再從這些不同保險對象抽樣，每個保險對象只有一筆資料並賦予

流水號。然後從亂數產生函數(random number function)所產生隨機亂

數(random number)資料，將不重複的亂數與承保檔中保險對象的流水

號進行聯結，來抽取所需的保險對象樣本。 

3.承保歸人抽樣檔之構建：承保資料檔保險對象與健保資料庫串聯。

在決定被抽樣的保險對象之後，將這些保險對象的身份證字號與健保

資料庫進行歷年所有就醫資料的聯結。所串接的資料包含：門診處方

及治療明細檔(CD)、門診處方醫令明細檔(OO)、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

細檔(DD)、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明細檔(DO)、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細

檔(GD)、特約藥局處方調劑醫令明細檔(GO)及這十萬保險對象的原始

承保資料(承保抽樣歸人檔網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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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 1974年 Aday and Andersen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為

主要研究架構，另加上健保抽樣歸人檔案分析，針對各項因素對於「門

診醫療利用」、「急診醫療利用」、「住院醫療利用」、「剖腹產率」、「子

宮切除率」、「子宮頸抹片篩檢率」、「乳癌醫療利用」、「子宮頸癌醫

療利用」等依變項進行探討，在女性保險對象因素方面共計包含下列變

項： 

一. 傾向因素：包含性別、年齡。 

二.  能用因素：包含投保金額、投保地區別、投保類別、是否為  

低收入戶、投保分局別。 

三.  需要因素：包含是否為重大傷病、是否有慢性病。 

四.  在醫院層級別方面，主要包含婦女就醫層級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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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 
能用因素

是否為低收入 是否部分負擔

傾向因素  

年齡 

投保分局別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婦女醫療利用  

1.「門診醫療利用」  

2.「住院醫療利用」  

3.「急診醫療利用」 
4.「剖腹產」、「子宮切除」 

醫院層級別因素

婦女就醫層級別

女性保險對象因素

6.「乳癌醫療利用」 

7.「子宮頸癌醫療利用」 

投保類別 

能用因素

是否為低收入戶

是否為重大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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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名稱與定義  

 
變項名稱 定義 類別 

自變項 
性別 分為男性、女性 類別變項 

年齡 指研究對象至民國 89年 12月 30日的足歲，
出生日期以承保檔為準，共分為「14歲以
下」、「15-24歲」、「25-34歲」、「35-44歲」、
「45-54歲」、「55-64歲」及「65歲以上」等
七類。 

類別變項 

投保類別 依健保局規定分為「第一類」、「第二類」、「第

三類」、「第四類」、「第五類」及「第六類」

共六大類。 

類別變項 

投保身份 依健保局規定共分為「雇主」、「受雇者」、「眷

屬」、「榮民」四大類。 
類別變項 

是否為低收入戶 以健保局所規定之部分負擔代號為準，003
類者為「是」，其餘者為「否」。 

類別變項 

投保分局別 依衛生署所劃分的六個健保分局。 類別變項 
投保金額 分為「10000元以下」、「14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30001-40000元」、
「40001元以上」共五類。 

類別變項 

是否有慢性病 分為「是」、「否」兩類，以中央健康保險局

所定義之慢性病為判別基礎，「是」指有慢性

病者，「否」指無慢性病者。 

類別變項 

是否為重大傷病 分為「是」、「否」兩類，「是」指部分負擔代

號中註記為「重大傷病者」，若無則「否」。 
類別變項 

就醫場所層級 分別為「基層院所」、「地區醫院」、「區域醫

院」、「醫學中心」四類。 
類別變項 

依變項   
門診醫療利用 指研究對象於 2000年間門診就診次數與就

診費用。 
連續變項 

住院醫療利用 指研究對象在 2000年間住院次數與住院費
用。 

連續變項 

急診醫療利用 指研究對象在 2000年間急診就診次數與就
診費用。 

連續變項 

剖腹產率 指研究對象在 1996-2000年間的剖腹產率。 連續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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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切除率 指研究對象在1996-2000年間的子宮切除率。 連續變項 

子宮頸抹片篩檢率 指研究對象在 1996-2000年間的子宮抹片率 連續變項 
乳癌醫療利用 指研究對象在 2000年間因乳癌在門診、急

診、住院方面的醫療次數與費用。 
連續變項 

子宮頸癌醫療利用  指研究對象在 2000年間因子宮頸癌在門
診、急診、住院方面的醫療次數與費用。 

連續變項 

 

第五節   資料處理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進行所需資料庫之變項切割及串檔，以建立起本研究所欲

採用之資料庫，再利用 SPSS10.0版軟體對於該資料庫進行描述性及推

論性統計分析： 

一、資料處理：  

本次研究之特殊診斷碼如下： 

1.剖腹產方面：0373A（自然產）、0371A（醫師診斷需 CS）、0373B（婦

女自行要求 CS），以上皆為 DRG碼。 

2.子宮切除方面：0359B（子宮全切）、0359C（次子宮全切）、0359E（腹

腔鏡子宮全切），以上皆為 DRG碼；ICD9-CM部分為 68.3-7及 68.9。 

3.子宮頸抹片方面：依門診申報檔中健保就醫序號的變項內的預防保健

服務時程代碼為 31、32、35。 

4.乳癌方面：取 ICD9-CM code 為 174.0-175.9。 

5.子宮頸癌部分：取 ICD9-CM code 為 180.0-180.9與 233.1（子宮頸原

位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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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剖腹產率、子宮切除率、子宮頸抹片率操作型定義： 

1.剖腹產率：使用剖腹產的婦女總數/自然產婦女+剖腹產婦女 

2.子宮切除率:15歲以上有子宮全切與次子宮全切婦女總數/每萬婦女 

3.子宮頸抹片篩檢率：30歲以上有抹片紀錄的婦女/各分局婦女總數 

二、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分析：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描述：對於重要類別變項的描述

性研究結果以此方式描述。 

（二）推論性分析： 

1.兩組 T 檢定：檢定兩組連續性變項是否有差異。  

2.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三組以上連續性變項是否有差異。 

3.Scheffe事後檢定：當 ANOVA推翻虛無假設時，再去進一步找出

各組連續變項間的顯著情形。  

4.複回歸：以次數與費用為依變項，再將各個可能影響的自變項轉

虛擬變項，探討其模型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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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研究對象特性  

在研究對象特性描述方面，將依據研究對象之傾向因素、能用因

素、需要因素等特質來進行分析。 

(一)、 研究對象之傾向因素分布 

    在性別分布方面（見表 4-1），男性共 50762位，佔全體總樣本

數 51.0%，而女性共 49227位，佔全體總樣本 49.0%。 

    在年齡分布方面（見表 4-1），樣本平均年齡為 36.17歲，其中

以 25-34歲之研究對象佔全體總樣本數的 21.2%為最高，其次為 14

歲以下的 19.6%、15-24歲的 18.9%、35-44歲的 16.2%、 45-54歲

的 9.6%、55-64歲的 6.2%、65歲以上的 8.3%。 

(二)、 研究對象之能用因素分布 

    在保險對象類別方面（見表 4-1），以第一類佔全體研究樣本的

61.0%最高，其次為第二類的 16.5%、第六類的 14.4%、第三類的

8.1%、第四類的 0.6%、第五類的 0.4%。 

    在保險對象身分方面（見表 4-1），以受雇者佔全體研究樣本的

55.4%為最高，其次為榮民的 1.4%、眷屬的 0.2%、雇主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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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保金額方面（見表 4-1），平均投保金額為 11258.13元，以

投保金額在 15840元以下佔 60.4%最高，其次為 15841-28800元佔

29.8%、30300-45800元佔 6.9%、48200-87600元佔 2.9%。 

    在投保地區方面（見表 4-2），以台北市佔全體研究樣本的 28.1%

為最高，其次為台北縣 16.9%、高雄市 8.1%、桃園縣 7.1%、台中市

5.4%、台中縣 4.3%、高雄縣 3.7%等。 

 

二、婦女醫療利用分佈  

在婦女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門診、急診、住院三部份來分析。 

在門診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是否利用門診、門診醫療利用次

數、門診醫療費用、門診給藥日數及是否高度利用門診來分析。 

    在是否利用門診方面（見表 4-3），沒有利用門診的婦女共 6218人，

佔全體研究樣本 12.63%，有使用門診者共 43009人，佔全體研究樣本

87.37%。 

    在門診醫療利用次數方面，婦女平均每人門診醫療利用次數約為

16.11次，標準差為 14.42（見表 4-4），門診利用次數為 0次之婦女佔

12.63%、1-4次佔 15.94%、5-9次佔 19.16%、10-14次佔 14.6%、15次

以上佔 37.67%（見表 4-3）。 

在門診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5），婦女平均每人門診醫療總費用約

為 690.38元，標準差為 2150.1，門診醫療醫療費用為 3000元以上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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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佔 49.47%（見表 4-3）。 

在門診給藥天數方面（見表 4-6），其中以醫學中心平均 12.36天為

最高，其次為區域醫院平均 9.77天，地區醫院平均 6.63天，最低為基

層診所 3.54天。 

在是否高度利用門診方面（見表 4-3），婦女每人門診次數在 15次

以下之研究樣本共 30682人，佔全體研究樣本 62.33%，使用 15次以上

的婦女共 18545人，佔全體研究樣本 37.67%。在有使用過門診的婦女中，

使用門診次數在 15次以上者，佔全體研究樣本 37.67%，佔有利用之研

究樣本 43.12%。 

在急診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是否利用急診、急診醫療利用次

數及急診醫療費用來分析。 

在是否利用急診方面（見表 4-7），沒有利用急診的婦女共 42384人，

佔全體研究樣本 86.1%，有使用急診者共 6843人，佔全體研究樣本

13.9%。 

    在急診醫療利用次數方面，婦女平均每人急診醫療利用次數約為

1.45次，標準差為 1.05（見表 4-4），急診利用次數為 0次之婦女佔 86.1%、

1-4次佔 13.59%、5-9次佔 0.9%、10-14次佔 0.01%、15次以上佔 0%（見

表 4-7）。 

在急診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5），婦女平均每人急診醫療總費用約



 35 

為 1715.7元，標準差為 4177.7，急診醫療醫療費用為 0元之婦女佔 86.1%

（見表 4-7）。 

在住院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是否利用住院、住院醫療利用次

數、住院天數及住院醫療費用來分析。 

在是否利用住院方面（見表 4-8），沒有利用住院的婦女共 45516人，

佔全體研究樣本 92.46%，有使用住院者共 3711人，佔全體研究樣本

7.54%。 

    在住院醫療利用次數方面，婦女平均每人住院醫療利用次數約為

1.51次，標準差為 1.25（見表 4-4），住院利用次數為 0次之婦女佔

92.46%、1-4次佔 7.34%、5-9次佔 0.16%、10-14次佔 0.03%、15次以

上佔 0.01%（見表 4-8）。 

在住院天數方面（見表 4-9），其中以醫學中心平均 8.5天為最高，

其次為區域醫院平均 6.85天，地區醫院平均 5.23天，最低為基層診所

3.12天。 

在住院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5），婦女平均每人住院醫療總費用約

為 33938.8元，標準差為 61311.5，住院醫療醫療費用為 0元之婦女佔

92.46%（見表 4-8）。 

 

三、婦女剖腹產率利用分佈  

在婦女剖腹產率方面，將分成分局別、層級別、醫師診斷需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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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產、婦女自行要求剖腹產及剖腹產與自然生產的住院天數來分

析。  

在分局別剖腹產率方面（見表 4-10），其中以高屏分局平均

35.89%為最高，東區分局平均 27.54%為最低，其他分局介於

30%-33%之間（圖 4-1）；而在全國平均剖腹產率方面，1996 年到

2000年呈現遞增趨勢（ 24.44%-35.21%）。  

在醫療院所層級別剖腹產率方面（見表 4-11），醫學中心平均

35.38%為最高，區域醫院平均 34.05%為其次，地區醫院為平均

33.88%，診所平均為 33.25%。  

在醫師診斷需剖腹產的比率方面（見表 4-12），醫學中心平均

97.41%為最高，區域醫院平均 97.24%為其次，地區醫院為平均

94.14%，診所平均為 93.89%。  

在婦女自行要求剖腹產的比率方面（見表 4-13），診所平均

6.11%為最高，地區醫院平均 5.86%為其次，區域醫院為平均

2.76%，醫學中心平均為 2.59%。  

在剖腹產的住院天數方面（見表 4-14），區域醫院平均 5.22天

為最高，地區醫院平均 5.2天為其次，醫學中心為平均 5.14天，診

所平均為 4.76天。  

在自然生產的住院天數方面（見表 4-15），醫學中心平均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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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為最高，區域醫院平均 2.69天為其次，地區醫院為平均 2.31天，

診所平均為 2天。  

 

四、婦女子宮切除率利用分佈  

在婦女子宮切除率方面，將以分局別和年份別來分析。在分局別子

宮切除率方面（見表 4-16），排除東區分局不看，最高為高屏分局平均

39.57人/每萬 15歲以上女性，其次為中區分局平均 36.3人/每萬 15歲

以上女性，南區分局平均 30.32人/每萬 15歲以上女性，北區分局平均

29.54人/每萬 15歲以上女性，台北分局平均 15.81人/每萬 15歲以上女

性為最低。在年份別切除率方面，排除東區分局不看，1998年全國平均

35.89人/每萬 15歲以上女性為最高，1997年全國平均 25.57人/每萬 15

歲以上女性為最低（圖 4-2）。 

 

五、乳癌醫療利用分佈  

在乳癌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門診醫療利用次數、門診醫療費

用、門診給藥日數及住院天數來分析。 

在乳癌門診醫療利用次數方面，平均每人門診醫療利用次數約為

10.46次，標準差為 10.49（見表 4-17），門診利用次數為 1-4次之病患佔

40.2%、5-9次佔 15.9%、15次以上佔 43.9%（見表 4-18）。 

在乳癌門診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19），平均每人門診醫療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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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1962.85元，標準差為 2753.12。 

在乳癌門診給藥日數方面（見表 4-20），其中以區域醫院平均 13.16

天為最高，其次為地區醫院平均 12.54天，醫學中心平均 10.13天，最

低為基層診所 0.67天。 

在乳癌患者住院天數方面（見表 4-21），其中以地區醫院平均 7.8天

為最高，其次為醫學中心平均 7.41天，最低為區域醫院 4.42天。 

 

六、婦女子宮頸癌醫療利用分佈  

在子宮頸癌醫療利用分佈方面，將分成門診醫療利用次數、門診醫

療費用、門診給藥日數及住院天數來分析。 

在子宮頸癌門診醫療利用次數方面，平均每人門診醫療利用次數約

為 5.28次，標準差為 7.38（見表 4-22），門診利用次數為 1-4次之婦女

佔 66.2%、5-9次佔 19.6%、15次以上佔 14.2%（見表 4-23）。 

在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24），平均每人門診醫療總

費用約為 2308.85元，標準差為 8026.57。 

在子宮頸癌門診給藥日數方面（見表 4-25），其中以醫學中心平均

13.37天為最高，其次為地區醫院平均 6.43天，區域醫院平均 5.74天，

最低為基層診所 2.44天。 

在子宮頸癌患者住院天數方面（見表 4-26），其中以醫學中心平均

8.76天為最高，其次為區域醫院平均 6.82天，最低為地區醫院 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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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率醫療利用分佈  

在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率方面，將以分局別及年份別來分析。在分

局別子宮頸抹片篩檢率方面（見表 4-27），排除東區分局不看，最高為

高屏分局平均 29.37%，其次為中區分局平均 21.38%，南區分局平均

20.67%，北區分局平均 18.34%，台北分局平均 13.01%為最低。在年份

別篩檢率方面，排除東區分局不看，1999年全國平均 24.27%為最高，

1996年全國平均 16.87%為最低（見圖 4-3）。 

 

八、婦女申報案件檔案分析  

在資料庫中有關女性患者在門診、住院的申報案件方面，將以

人次數別與費用別來分析。  

在門診利用人次數方面（見表 4-28），女性之門診申報件數中，前

五名分別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佔 13.48%，其次為「齟齒」佔 3.6%、

「急性鼻咽炎」佔 3.54%、「急性支氣管炎」佔 2.65%、「急性扁桃腺炎」

佔 1.8%。 

在門診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29），女性申報疾病之費用總和，前

五名分別為「齟齒」佔 6.52%、其次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佔 6.34%、

「慢性腎衰竭」佔 6.11%、「高血壓」佔 2.16%、「腎衰竭」佔 2.07%。 

在住院利用人次數方面（見表 4-30），女性之住院申報件數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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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分別為「完全正常生產」佔 9.47%，其次為「前次剖腹產」佔 2.4%、

「泌尿道感染」佔 1.69%、「化學治療」佔 1.67%、「急性腎盂腎炎」佔

1.66%。 

在住院醫療費用方面（見表 4-31），女性申報疾病之費用總和，前

五名分別為「完全正常生產」佔 3.45%、其次為「呼吸衰竭」佔 2.11%、

「下肢關節病」佔 1.85%、「前次剖腹產」佔 1.84%、「肺炎」佔 1.63%。 

 

第二節  雙變項分析  

本節在各自變項對女性門診醫療利用次數、女性門診醫療費用、乳

癌門診醫療利用次數、乳癌門診醫療費用、子宮頸癌門診醫療利用次

數、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分析方面，自變項為性別、是否為低收入戶、

是否有慢性病、是否重大傷病者，將以 t-test進行雙變項分析，其餘皆

用變異數分析來進行分析，α＝0.05。 

 

一、各自變項與女性門診醫療利用次數  

（一）、傾向因素 

在年齡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 65歲以上之婦女每人

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最高，達 27.51次，其次為 55-64歲的 22.27次，

最低為 15-24歲的 10.55次，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門

診次數方面，婦女的門診利用次數有隨著年齡而增加的趨勢，且各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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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二）、能用因素 

在投保類別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第三類之婦女每

人每年門診利用次數最高，達 18.73次，其次為第五類的 17.98次、第

四類 16.47次及第二類的 16.41次，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事後檢定方面，第三類婦女相對於第一、二、六類婦女在門診次數上，

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投保身份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投保身份為眷屬

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20.6次，其次為榮民的 15.86

次，最低為受雇者的 16.58 次，其差異並沒有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P=0.095）。 

在投保金額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投保金額在

14001-20000元的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17.35次，其次

為 20001-30000的 15.83次，最低為 40000元以上的 15.3次，其差異達

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投保金額 14001-20000元

的婦女相對於其他組婦女在門診次數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P<0.01）。 

在投保分局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台北分局的婦女

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17.14次，其次為中區分局的 16.38



 42 

次、南區分局的 15.43次，最低為東區分局的 12.32次，其差異達統計

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台北分局、中區分局、南區分

局相較於其他各分局婦女在門診次數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P<0.01）。 

在就醫層級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以醫學中心的婦女

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20.71次，其次為區域醫院的 19.21

次、地區醫院的 18.45次，最低為診所的 14.52次，其差異達統計上顯

著意義（P<0.01）。在門診次數方面，婦女的門診利用次數有隨著就醫層

級而增加的趨勢，且各組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是否為低收入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為低收入的婦

女研究對象共 195位，佔 0.5%，非低收入共 42803位，佔 99.5%，低收

入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 19.29次，高於非低收入婦女3.19

次，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三）、需要因素 

在是否為慢性病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沒有慢性病的

研究對象共 39323位，佔 91.4%，而有慢性病的研究對象共 3686位，佔

8.6%，有慢性病之婦女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 23.55次，高於沒

有慢性病的 15.42次，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見表 4-32），在研究樣本中，非重大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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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對象共 42682位，佔 99.2%，而有重大傷病的研究對象共 327位，

佔 0.8%，有重大傷病之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利用次數為 28.25次，

高於無重大傷病的 16.02次，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二、各自變項與女性門診醫療費用  

（一）、傾向因素 

在年齡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 65歲以上婦女每人每

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最高，達 1021.98元，其次為 55-64歲的 778.28元，

最低為 14歲以下的 455.44元，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事後檢定方面，65歲以上婦女及 14歲以下的的女性在門診醫療費用

上相較於其他年齡層的婦女，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門

診醫療費用方面，婦女的門診醫療費用有隨著年齡而增加的趨勢。 

（二）、能用因素 

在投保類別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第三類之婦女每

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最高，達 667.82 元，其次為第六類的 629.62

元、第五類 625.25元及第二類的 606.06元，其差異卻未達統計上顯著

意義（P=0.232）。 

在投保身份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投保身份為眷屬

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755.97元，其次為雇主的640.83

元，最低為受雇者的 630.79 元，其差異並沒有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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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929）。 

在投保金額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投保金額在

14001-20000元的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651.8元，其次

為 40000元以上的 609.98元，最低為 10000元以下的 594.62元，其差

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投保金額 14001-20000

元的婦女相對於 10000元以下的婦女在門診費用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

著意義（P<0.01）。 

在投保分局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台北分局的婦女

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638.28 元，其次為東區分局的

633.88元、中區分局的 622.26元，最低為北區分局的 561.19元，其差

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台北分局相較於北區

分局婦女在門診醫療費用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就醫層級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以醫學中心的婦女

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1299.41 元，其次為區域醫院的

915.65元、地區醫院的 636.31元，最低為診所的 472.45元，其差異達

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門診費用方面，婦女的門診醫療費用有隨

著就醫層級而增加的趨勢，且各組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是否為低收入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為低收入的婦

女研究對象共 195位，佔 0.5%，非低收入共 42803位，佔 99.5%，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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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 667.88 元，高於非低收入婦女

613.06元，其差異卻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596）。           

（三）、需要因素 

在是否為慢性病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沒有慢性病的

研究對象共 39323位，佔 91.4%，而有慢性病的研究對象共 3686位，佔

8.6%，有慢性病之婦女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 1111.96 元，高於

沒有慢性病的 566.58元，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見表 4-33），在研究樣本中，非重大傷病

的研究對象共 42682位，佔 99.2%，而有重大傷病的研究對象共 327位，

佔 0.8%，有重大傷病之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醫療費用為 4868.72

元，高於無重大傷病的 580.72元，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三、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醫療利用次數  

在傾向與能用因素方面（見表 4-34），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醫療

利用次數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而在需要因素方面，是否為慢性病

也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93），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見表 4-34），

在研究樣本中，非重大傷病的研究對象共 71位，佔 66.36%，而有重大

傷病的研究對象共 36位，佔 33.64%，有重大傷病之婦女之每人每年平

均門診利用次數為 14.36次，高於無重大傷病的次 8.48次，且達統計上

顯著意義（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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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醫療費用  

在傾向與需要因素方面（見表 4-35），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醫療

費用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而在能用因素方面，除投保分局別外，

其他變項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在投保分局方面（見表 4-35），以

中區分局的平均乳癌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4076.44 元，其次為南區

分局的 2868.33元、台北分局的 1567.59元，最低為高屏分局的 1277.36

元，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5）。在事後檢定方面，中區分局相

較於台北分局在乳癌門診醫療費用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P<0.05）。 

 

五、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利用次數  

在傾向因素方面（見表 4-36），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利

用次數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而在能用因素方面，除了投保金額與

就醫層級別外，其他自變項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 

在投保金額方面（見表 4-36），在研究樣本中，以投保金額在

20001-30000 元的每人每年平均子宮頸癌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13.9

次，其次為 10000以下的 4.88次，最低為 40000元以上的 2.33次，其

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投保金額

20001-30000 元的子宮頸癌患者相對於其他組婦女在門診次數上，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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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在就醫層級方面（見表 4-36），在研究樣本中，以醫學中心的婦女

每人每年平均子宮頸癌門診利用次數為最高，達 7.7次，其次為區域醫

院的 4.33次、診所的 4.25次，最低為地區醫院的 2.63次，其差異達統

計上顯著意義（P<0.05）。在事後檢定方面，醫學中心相較於地區醫院在

子宮頸癌門診利用次數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5）。 

而在需要因素方面，是否為慢性病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614），

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見表 4-36），在研究樣本中，非重大傷病的研

究對象共 99 位，佔 85.34%，而有重大傷病的研究對象共 17 位，佔

14.66%，有重大傷病之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子宮頸癌門診利用次數為

8.82次，高於無重大傷病的 4.67次，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5）。 

 

六、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  

在傾向因素方面（見表 4-37），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

用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而在能用因素方面，除投保類別外，其他

變項皆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在投保類別方面（見表 4-37），以第三

類的平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為最高，達 1289.71元，其次為第一類

的 650.07元、第二類的 459.03元，最低為第五類的 0元，其差異達統

計上顯著意義（P<0.01）。在事後檢定方面，第三類保險人相較於其他各

類保險人在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上，其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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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而在需要因素方面，是否為重大傷病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P=0.089），在是否為慢性病方面（見表 4-37），在研究樣本中，非慢性

病的研究對象共 90位，佔 77.59%，而有慢性病的研究對象共 26位，佔

22.41%，有慢性病之婦女之每人每年平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為

1322.38元，高於無慢性病的 484.68元，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P<0.01）。 

 

第三節  多變項分析  

本節主要採女性門診醫療利用次數及女性門診醫療費用當依變項

以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本節所列之分析數據為控制其他變項後所產生

的結果。 

 

一、女性門診醫療利用次數  

1. 年齡：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年齡在 14歲以下之女性當基準組，其中

以 65歲以上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為較 14歲以下者多 8.989次為最

高，其次為 55-64歲婦女較 14歲以下者多 4.242次（見表 4-38）。 

2. 投保類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第一類投保人當基準組，其中投保類別

為第五類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較第一類者多 1.628次為最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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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三類較第一類者多 0.696次（見表 4-38）。 

3. 投保身份：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投保身份為雇主當基準組，其中眷屬之

門診利用次數分別較投保身份為雇主者多 1.841次，投保身份為榮

民的門診利用次數分別較投保身份為雇主者少 1.354次，但投保身

份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顯意義（見表 4-38）。 

4. 投保金額：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投保金額為 10000元以下當基準組，

14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40000元以上之門診利用

次數分別較 10000元以下者多 1.288、0.612、0.02次（見表 4-38）。 

5. 投保分局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台北分局當基準組，東區分局、高屏分

局、北區分局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分別較台北分局少用 4.274、

2.784、2.74次。（見表 4-38） 

6. 就醫層級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醫學中心當基準組，診所、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分別較醫學中心少用 3.161、0.611、

0.596次。（見表 4-38） 

7. 是否為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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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低收入戶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較非低收入

婦女多 1.821次，但是否為低收入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

顯意義（見表 4-38）。 

8. 是否有慢性病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有慢性病的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較無慢性

病者多 2.495次（見表 4-38）。 

9. 是否為重大傷病：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重大傷病的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較有非重

大傷病者多 6.629次（見表 4-38）。 

 

二、女性門診醫療費用  

1.年齡：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年齡在 14歲以下之女性當基準組，其中以

65歲以上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為較 14歲以下者多 386.18元為最高，其

次為 55-64歲婦女較 14歲以下者多 193.51元（見表 4-39）。 

2. 投保類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第一類投保人當基準組，其中投保類別為第

五類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較第一類者多 37.685元為最高，其次為第六類

較第一類者多 36.673元，但投保類別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顯

意義（見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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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保身份：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投保身份為雇主當基準組，其中眷屬之門診

醫療費用較投保身份為雇主者多 58.409元，投保身份為榮民的門診醫療

費用較投保身份為雇主者少 143.3元，但投保身份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

未達統計上顯意義（見表 4-39）。 

4. 投保金額：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投保金額為 10000 元以下當基準組，

14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40000 元以上之門診醫療費用

分別較 10000元以下者多 54.641、24.173、9.856元，但投保金額因素在

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顯意義（見表 4-39）。 

5. 投保分局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台北分局當基準組，北區分局、高屏分局、

南區分局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分別較台北分局少用 28.76、16.91、15.47

元，但投保分局別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顯意義（見表 4-39）。 

6. 就醫層級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以醫學中心當基準組，診所、地區醫院、區域

醫院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分別較醫學中心少用 585.1、489.5、254.2元。

（見表 4-39） 

7. 是否為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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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體研究樣本中，低收入戶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較非低收入婦女

多 32.055元，但是否為低收入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並未達統計上顯意義

（見表 4-39）。 

8. 是否有慢性病別：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有慢性病的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較無慢性病者

多 71.81元（見表 4-39）。 

9. 是否為重大傷病： 

在全體研究樣本中，重大傷病的婦女之門診醫療費用較有非重大傷

病者多 3892.7元（見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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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研究對象之特性分佈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100000 100%
傾向因素       
性別 女性 49227 48%

  男性 50762 51%

    99989 99%

  資料庫遺漏個數 11 1%
年齡       

  14歲以下 19624 19.6%

  15-24歲 18861 18.9%

  25-34歲 21150 21.2%
  35-44歲 16182 16.2%

  45-54歲 9581 9.6%

  55-64歲 6090 6.2%

  65歲以上 8287 8.3%
投保類別     

  第一類 60986 61.0%

  第二類 16538 16.5%
  第三類 8078 8.1%

  第四類 586 0.6%

  第五類 456 0.4%

  第六類 13356 14.4%
投保身分別     

  雇主 1036 0.1%

  受雇者 55366 55.4%
Miss=42069 榮民 1367 1.4%
  眷屬 162 0.2%
投保金額別   

  15840元以下 60444 60.4%

  15841-28800元 29826 29.8%

  30300-45800元 6939 6.9%

  48200-87600元 279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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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研究對象之特性分佈（續）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100000 100.00%
投保地區別     

  台北市 28078 28.08%
  基隆市 2172 2.17%

  台北縣 16860 16.86%

  宜蘭縣 2378 2.38%

  金門縣 99 0.10%

  連江縣 15 0.02%

  新竹縣 1185 1.19%

  桃園縣 7110 7.11%

  新竹市 1298 1.30%
  苗栗縣 1198 1.20%

  台中市 5407 5.41%

  台中縣 4249 4.25%

  彰化縣 3107 3.11%

  南投縣 1253 1.25%

  台南市 3706 3.71%

  嘉義市 769 0.77%
  雲林縣 1755 1.76%

  嘉義縣 1173 1.17%

  台南縣 3202 3.20%

  高雄市 8131 8.13%

  高雄縣 3734 3.73%

  屏東縣 1836 1.84%

  澎湖縣 200 0.20%

  花蓮縣 648 0.65%
  台東縣 437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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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2000年女性門診利用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是否利用過門診   

是 43,009 87.37%

否 6,218 12.63%

總計 49,227 100.00%

門診利用次數   

0次 6,218 12.63%

1-4次 7,847 15.94%

5-9次 9,431 19.16%

10-14次 7,186 14.60%

15次以上 18,545 37.67%

總計 49,227 100.00%

門診醫療費用   

0元 6,218 12.63%

1-999元 1,609 3.27%

1000-1999元 6,789 13.80%

2000-2999元 10,254 20.83%

3000以上 24,357 49.47%

總計 49,227 100.00%

  

利用次數 15次以上（含 15次）之研究樣本 

（佔全體研究樣本） 

18,545 37.67%

利用次數 15次以上（含 15次）之研究樣本 

（佔有利用之研究樣本） 

18,545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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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0年婦女醫療利用次數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43009 16.11 14.42 1 329 
急診 6843 1.45 1.05 1 16 
住院 3711 1.51 1.25 1 24 
 
 
表 4-5  2000年婦女醫療費用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43009 690.38 2150.1 0 115805 
急診 6843 1715.7 4177.7 109 83305 
住院 3711 33938.8 61311.5 60 1088282 
 
 
表 4-6  2000年婦女平均每次門診給藥日數 

  
總人次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59440 12.36 11.7 0 60 
區域醫院 66487 9.77 10.4 0 70 
地區醫院 78569 6.63 8.47 0 80 
基層診所 488362 3.54 4.58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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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2000年女性急診利用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是否利用過急診   

是 6,843 13.90%

否 42,384 86.10%

總計 49,227 100.00%

急診利用次數   

0次 42,384 86.10%

1-4次 6,691 13.59%

5-9次 141 0.30%

10-14次 9 0.01%

15次以上 2 0.00%

總計 49,227 100.00%

急診醫療費用   

0元 42,384 86.10%

1-999元 687 1.40%

1000-1999元 676 1.39%

2000-2999元 542 1.10%

3000以上 4,938 10.01%

總計 49,2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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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2000年女性住院利用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是否利用過住院   

是 3,711 7.54%

否 45,516 92.46%

總計 49,227 100.00%

住院利用次數   

0次 45,516 92.46%

1-4次 3,614 7.34%

5-9次 80 0.16%

10-14次 16 0.03%

15次以上 1 0.01%

總計 49,227 100.00%

住院醫療費用   

0元 45,516 92.46%

1-999元 102 0.22%

1000-1999元 249 0.50%

2000-2999元 632 1.28%

3000以上 2,728 5.54%

總計 49,227 100.00%

  

 
4-9 2000年婦女平均住院日數 

  
總人次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1613 8.5 10.14 0 91 
區域醫院 1899 6.85 9.04 0 75 
地區醫院 1676 5.23 6.97 0 88 
基層診所 430 3.12 1.72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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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0 1996-2000年分局別剖腹產率  

分局別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台北分局 21.14% 34.64% 37.14% 35.99% 39.09% 33.60%
北區分局 27.80% 34.39% 32.63% 30.81% 40.91% 33.31%
中區分局 27.03% 33.21% 29.85% 33.04% 29.44% 30.51%
南區分局 24.88% 25.52% 31.17% 36.71% 34.57% 30.57%
高屏分局 32.43% 30.57% 37.84% 40.88% 37.71% 35.89%
東區分局 13.33% 26.67% 35.71% 32.43% 29.55% 27.54%
總計 
平均 

146.61%
24.44%

185.00%
30.83%

204.34%
34.06%

209.86%
34.98%

211.27%
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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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分局別婦女剖腹產率趨勢圖

台北分局

北區分局

中區分局

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

東區分局

 
表 4-11  1996-2000年層級別剖腹產率 
平均剖腹產率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醫學中心 33.52% 29.41% 39.13% 38.36% 36.47% 35.38%
區域醫院 33.54% 31.91% 31.94% 37.19% 35.66% 34.05%
地區醫院 32.01% 35.20% 32.65% 34.74% 34.80% 33.88%
診所 28.83% 30.51% 37.50% 32.75% 36.65% 33.25%
 
表 4-12  1996-2000年層級別醫師診斷需剖腹產比率 
醫師診斷需剖腹產比率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醫學中心 100.00% 100% 96.83% 95.08% 95.16% 97.41%
區域醫院 95.12% 98.90% 98.80% 95.56% 97.83% 97.24%

地區醫院 95.90% 91.27% 94.79% 95.96% 92.79% 94.14%
診所 94.62% 95.24% 90.90% 94.66% 94.04% 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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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1996-2000年層級別婦女自行要求剖腹產比率 
婦女自行要求剖腹產比率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醫學中心 0% 0% 3.17% 4.92% 4.84% 2.59%
區域醫院 4.88% 1.10% 1.20% 4.44% 2.17% 2.76%

地區醫院 4.10% 8.73% 5.21% 4.04% 7.21% 5.86%
診所 5.38% 4.76% 9.10% 5.34% 5.96% 6.11%

 
表 4-14  1996-2000年層級別平均剖腹產住院天數 
平均剖腹產住院天數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醫學中心 5.31 4.98 5 5.02 5.39 5.14
區域醫院 5.2 5.37 5.25 5.13 5.17 5.22
地區醫院 5.35 5.13 5.23 5.25 5.03 5.2
診所 4.76 4.68 4.8 4.8 4.74 4.76
 
 
表 4-15  1996-2000年層級別平均自然產住院天數 
平均自然產住院天數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醫學中心 3.06 2.98 2.89 2.88 2.98 2.96
區域醫院 2.58 2.68 2.69 2.71 2.77 2.69
地區醫院 2.32 2.28 2.3 2.38 2.29 2.31
診所 2 1.91 2 1.99 2.08 2

 

 

 
 
 
 
 
 
 
 



 61 

  表 4-16 15歲以上婦女子宮切除人數/每萬婦女  

分局別 15歲以上婦女人數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平均人數 

台北分局 19855 11.57 20.65 16.62 13.09 17.12 15.81
北區分局 4197 28.59 21.44 40.5 23.83 33.36 29.54
中區分局 5454 33 40.34 44 31.17 33 36.3
南區分局 4221 23.69 23.69 26.06 47.38 30.8 30.32
高屏分局 5357 48.53 31.73 52.27 24.27 41.07 39.57
東區分局 410 48.78 24.39 24.39 24.39 146.34 53.66
總計 39674 194.16 162.24 203.84 164.13 301.69  

平均人數 
東區不看  

32.36
29.08

27.04
27.57

33.97
35.89

27.36
27.95

50.28
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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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  分局別婦女子宮切除人數趨勢圖

台北分局

北區分局

中區分局

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

東區分局

 

 
表 4-17  2000年乳癌患者醫療利用次數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107 10.46 10.49 1 55 
急診 9 1.67 1.32 1 5 
住院 27 1.52 1.0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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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2000年乳癌患者平均醫療次數分佈情形 

 
門診 急診 住院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1次 13 12.1 6 66.7 20 74.1 

2次 14 13.1 2 22.2 2 7.4 
3次 11 10.3 0 0 4 14.8 

4次 5 4.7 0 0 0 0 

5次 5 4.7 1 11.1 1 3.7 
6次 4 3.7 0 0 0 0 

7次 4 3.7 0 0 0 0 

8次 2 1.9 0 0 0 0 
9次 2 1.9 0 0 0 0 

10次以上 47 43.9 0 0 0 0 

 
表 4-19   2000年乳癌患者醫療費用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107 1962.85 2753.12 207 14853 
急診 9 3853.27 3844.9 500 10834 
住院 27 35952.6 17906.58 7681 79327 

 
表 4-20  2000年乳癌患者平均每次門診給藥日數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60 10.13 11.41 0 30 
區域醫院 32 13.16 12.75 0 60 
地區醫院 12 12.54 14.06 0 30 
基層診所 3 0.67 1.16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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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2000年乳癌患者平均住院日數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12 7.41 7.18 1 31 
區域醫院 11 4.42 2.71 1 11 
地區醫院 4 7.8 3.49 6 14 

 
表 4-22  2000年子宮頸癌患者醫療利用次數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116 5.28 7.38 1 41 
急診 9 1.44 0.73 1 3 
住院 43 1.21 0.21 1 3 

 
表 4-23  2000年子宮頸癌患者平均醫療次數分佈情形 

 
門診 急診 住院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1次 68 40.2 6 66.7 36 83.7 

2次 20 11.8 2 22.2 5 11.6 
3次 16 9.5 1 11.1 2 4.7 

4次 8 4.7 0 0 0 0 

5次 10 5.9 0 0 0 0 
6次 14 8.3 0 0 0 0 

7次 3 1.8 0 0 0 0 

8次 3 1.8 0 0 0 0 
9次 3 1.8 0 0 0 0 

10次以上 24 14.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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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2000年子宮頸癌患者醫療費用情形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門診 116 2308.85 8026.57 138 109399 
急診 9 2649.23 2966.31 375 8756 
住院 43 47298.73 38686.28 9562 223467 

 
表 4-25  2000年子宮頸癌患者平均每次門診給藥日數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67 13.37 12.55 0 30 
區域醫院 20 5.74 8.56 0 30 
地區醫院 18 6.43 9.87 0 30 
基層診所 11 2.44 1.11 0 3 

 
表 4-26   2000年子宮頸癌患者平均住院日數 

  
總人數 Mean S.D. Min. Max. 

醫學中心 27 8.76 7.81 2 37 
區域醫院 11 6.82 3.99 1 16 
地區醫院 5 4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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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7 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率  

分局別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 
台北分局 8.14% 10.99% 15.73% 18.38% 12.25% 13.01%
北區分局 13.56% 19.50% 18.07% 22.62% 17.96% 18.34%
中區分局 21.97% 25.04% 23.37% 20.68% 15.86% 21.38%
南區分局 16.37% 19.95% 20.71% 23.38% 22.95% 20.67%
高屏分局 24.29% 32.50% 33.27% 36.28% 20.49% 29.37%
東區分局 29.84% 41.47% 41.47% 74.03% 75.58% 52.48%
總計 114.17% 149.45% 152.62% 195.37% 165.09%  
平均 
東區不看 

19.03%
16.87%

24.91% 
21.60% 

25.43%
22.23%

32.56%
24.27%

27.52%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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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3  分局別子宮篩檢率趨勢圖

台北分局

北區分局

中區分局

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

東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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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2000年婦女門診申報人次數前十名疾病 

    
名次 疾病 人次數 百分比 

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93431 13.48% 

2齟齒 24918 3.60% 

3急性鼻咽炎 24536 3.54% 

4急性支氣管炎 18366 2.65% 

5急性扁桃腺炎 12441 1.80% 

6急性鼻竇炎 10596 1.53% 

7急性咽炎 9263 1.34% 

8高血壓 9093 1.31% 

9腸胃炎 7523 1.09% 

10急性咽喉炎 7227 1.04% 

 其他 475628 68.63% 

 總計 693022 100% 

 
表4-29 2000年婦女門診申報醫療費用前十名疾病  

    
名次 疾病 總費用 百分比 

1齟齒 31194532 6.52% 

2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30325276 6.34% 

3慢性腎衰竭 29243653 6.11% 

4高血壓 10337911 2.16% 

5腎衰竭 9921806 2.07% 

6齒髓炎 8665540 1.81% 

7感冒 8117753 1.70% 

8急性支氣管炎 6286561 1.31% 

9糖尿病 6145879 1.28% 

10牙週病 5594126 1.17% 

 其他 332616592 69.52% 

 總計 4784496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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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2000年婦女住院申報人次數前十名疾病 

    
名次 疾病 人次數 百分比 

1完全正常生產 532 9.47% 

2前次剖腹產 135 2.40% 

3泌尿道感染 95 1.69% 

4化學治療 94 1.67% 

5急性腎盂腎炎 93 1.66% 

6肺炎 83 1.48% 

7腸胃炎 75 1.33% 

8臀位產 67 1.19% 

9支氣管性肺炎 60 1.07% 

10急性扁桃腺炎 50 0.89% 

 其他 4334 77.14% 

 總計 5618 100% 

 
表 4-31  2000年婦女住院申報醫療費用前十名疾病 

    
名次 疾病 總費用 百分比 

1完全正常生產 6580747 3.45% 

2呼吸衰竭 4016717 2.11% 

3下肢骨關節病 3534796 1.85% 

4前次剖腹產 3502442 1.84% 

5肺炎 3100318 1.63% 

6急性腦梗塞 2882683 1.51% 

7化學治療 2864783 1.50% 

8泌尿道感染 2714842 1.42% 

9充血性心衰竭 2166396 1.14% 

10腦出血 2135472 1.12% 

 其他 157168982 82.43% 

 總計 1906681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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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2   2000年各自變項與婦女門診利用次數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次數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後檢

定 

       

總計  43009 16.11 14.42   

傾向因素       

年齡       

 1=14以下 9097 16.53 13.12 F=835.28 全都顯著 

 2=15-24 7259 10.55 8.7 P=0.000*** 全都顯著 

 3=25-34 7176 13.21 11.27  全都顯著 

 4=35-44 7206 14.36 11.98  全都顯著 

 5=45-54 5286 17.46 14.68  全都顯著 

 6=55-64 3180 22.27 18.03  全都顯著 

 7=65以上 3805 27.51 21.26  全都顯著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25921 15.73 14.01 F=30.03 （1,2） 

 第二類 7797 16.41 13.93 P=0.000*** （2,3） 

 第三類 3628 18.73 16.61  （3,1） 

 第四類 262 16.47 18.56   

 第五類 195 17.98 16.01   

 第六類 5206 15.68 14.97  （6,3）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229 16.7 14.43 F=2.13  

 2=受雇者 22913 16.58 14.83 P=0.095 

 4=榮民 106 18.56 15.52   

Miss=19699 5=眷屬 62 20.6 18.77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23213 15.53 14.06 F=36.64 （1,2） 

2=14001-20000 13524 17.35 15.37 P=0.000*** （2,3） 

3=20001-30000 3452 15.83 13.68   

4=30001-40000 1560 15.37 13.07  （4,2） 

5=40000以上 1260 15.3 13.14  （5,2） 

投保分局別       

 1=台北分局 21012 17.14 15.02 F=66.54 （1,all） 

 2=北區分局 4730 14.01 13.32 P=0.000***  

 3=中區分局 7408 16.38 14.35  （3,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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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區分局 5143 15.43 13.71  （4,all） 

 5=高屏分局 4282 14.15 12.99   

 6=東區分局 434 12.32 13.35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3368 20.71 16.48 F=369.81 全都顯著 

 2=區域醫院 5134 19.21 15.64 P=0.000*** 全都顯著 

 3=地區醫院 5952 18.45 16.46  全都顯著 

 4=診所 28554 14.52 13.14  全都顯著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42814 16.1 14.38 T=-3.17  

 2=是 195 19.29 20.05 P=0.002** （2,1）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39323 15.42 13.86 T=-33.17  

 2=是 3686 23.55 17.77 P=0.000*** （2,1）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42682 16.02 14.34 T=-15.32  

 2=是 327 28.25 18.89 P=0.000*** （2,1）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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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3  2000年各自變項與婦女門診醫療費用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費用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後檢

定 

       

總計  43009 690.38 2150.12   

傾向因素      

年齡       

 1=14以下 9097 455.44 483.03 F=79.32 （1,all） 

 2=15-24 7259 545.64 733.63 P=0.000*** （2,5）（2,6） 

 3=25-34 7176 579.83 1602.67  （3,5）（3,6） 

 4=35-44 7206 570.16 969.17  （4,5）（4,6） 

 5=45-54 5286 688.86 1699.13   

 6=55-64 3180 778.28 2042.05   

 7=65以上 3805 1021.98 2984.78  （7,all）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25921 605.02 1416.5 F=1.37  

 第二類 7797 606.06 1422.83 P=0.232  

 第三類 3628 667.82 1792.09   

 第四類 262 562.47 614.53   

 第五類 195 625.25 851.7   

 第六類 5206 629.62 1682.79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229 640.83 949.66 F=0.151  

 2=受雇者 22913 630.79 1492.68 P=0.929  

 4=榮民 106 638.07 623.68   

MIS=19699 5=眷屬 62 755.97 964.13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23213 594.62 1413.64 F=3.36  

2=14001-20000 13524 651.80 1794.89 P=0.009** （2,1） 

3=20001-30000 3452 596.05 908.41   

4=30001-40000 1560 598.79 834.46   

5=40000以上 1260 609.98 640.51   

投保分局別      

 1=台北分局 21012 638.28 1446.01 F=3.64 （1,2） 

 2=北區分局 4730 561.19 799.37 P=0.003**  

 3=中區分局 7408 622.26 17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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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區分局 5143 574.92 1444.63   

 5=高屏分局 4282 576.96 1797.83   

 6=東區分局 434 633.88 1515.42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3368 1299.41 3513.59 F=410.01 全都顯著 

 2=區域醫院 5134 915.65 1975.29 P=0.000*** 全都顯著 

 3=地區醫院 5952 636.31 1474.73  全都顯著 

 4=診所 28554 472.45 776.16  全都顯著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42814 613.06 1484.6 T=-0.53  

 2=是 195 667.88 680.32 P=0.596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39323 566.58 1504.82 T=-21.48  

 2=是 3686 1111.96 1090.91 P=0.000*** （2,1）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2=是 

42682 

327 

580.72 

4868.72 

979.34 

12074.67 

T=-53.86 

P=0.000*** 

（2,1）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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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2000年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利用次數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次數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

後檢定 

      

總計  107 10.46 10.49  

傾向因素      

性別      

 0=女性 78 10.92 10.48 T=0.751 

 1=男性 29 9.21 10.59 P=0.455 

年齡      

 1=14以下 0 0 0 F=0.658 

 2=15-24 0 0 0 P=0.622 

 3=25-34 6 12.17 10.83  

 4=35-44 25 9.4 8.84  

 5=45-54 37 11.76 11.79  

 6=55-64 24 8.04 7.95  

 7=65以上 15 12.2 13.23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69 9.54 10.05 F=1.357 

 第二類 20 14.65 13.52 P=0.26 

 第三類 2 11.5 0.71  

 第四類 0 0 0  

 第五類 0 0 0  

 第六類 16 9.06 7.62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0 0 0 T=-.029 

 2=受雇者 70 10.66 11.43 P=0.772    

 4=榮民 1 14 0  

Miss=36 5=眷屬 0 0 0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46 9.89 8.48 F=0.332 

2=14001-20000 36 11.31 11.27 P=0.856 

3=20001-30000 10 11.6 11.02  

4=30001-40000 7 11.86 19.5  

5=40000以上 8 7.25 8.08  

投保分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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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北分局 56 9 9.94 F=1.437 

 2=北區分局 15 13.2 15.04 P=0.227 

 3=中區分局 16 10.31 6.8  

 4=南區分局 6 18.5 13.57  

 5=高屏分局 14 10.07 7.86  

 6=東區分局 0 0 0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72 11.71 10.95 F=2.072 

 2=區域醫院 25 9.76 10.04 P=0.109 

 3=地區醫院 8 3.75 2.96  

 4=診所 2 1 0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107 10.46 10.49  

 2=是 0 0 0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78 10.51 11.69 T=0.088 

 2=是 29 10.31 6.39 P=0.93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71 8.48 9.25 T=-2.83 

 2=是 36 14.36 11.77 P=0.006** （2,1）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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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2000年各自變項與乳癌門診醫療費用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費用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後

檢定 

       

總計  107 1962.85 2753.12   

傾向因素      

性別       

 0=女性 78 2238.35 3121.65 T=1.713  

 1=男性 29 1221.86 1056.57 P=0.09  

年齡       

 1=14以下 0 0 0 F=1.472  

 2=15-24 0 0 0 P=0.216  

 3=25-34 6 692.67 403.56   

 4=35-44 25 1865.88 2617.12   

 5=45-54 37 1833.68 2889.38   

 6=55-64 24 3009.13 3485.28   

 7=65以上 15 1277.13 1016.14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69 1966.16 2778.49 F=2.43  

 第二類 20 1093.25 927.43 P=0.069  

 第三類 2 6020.5 7549.78   

 第四類 0 0 0   

 第五類 0 0 0   

 第六類 16 2528.38 3182.97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0 0 0 T=-0.974  

 2=受雇者 70 2108.09 3196.03 P=0.334  

 4=榮民 1 5242 0   

 5=眷屬 0 0 0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46 1909.23 2224.74 F=0.605  

2=14001-20000 36 1862.92 2726.84 P=0.66  

3=20001-30000 10 3107.9 4967.08   

4=30001-40000 7 1119 793.72   

5=40000以上 8 2025.63 3295.53   

投保分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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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北分局 56 1567.59 2325.27 F=3.44  

 2=北區分局 15 1461.6 1469.24 P=0.011*  

 3=中區分局 16 4076.44 4463.53  （3,1） 

 4=南區分局 6 2868.33 3409.84   

 5=高屏分局 14 1277.36 1340.76   

 6=東區分局 0 0 0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72 2329.04 3263.89 F=1.363  

 2=區域醫院 25 1266.44 753.15 P=0.258  

 3=地區醫院 8 919.13 516.48   

 4=診所 2 1660 961.67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107 1962.85 2753.12   

 2=是 0 0 0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78 2092.13 2981.05 T=0.795  

 2=是 29 1615.14 2020.98 P=0.428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2=是 

71 

36 

2190.65 

1513.58 

2945.68 

2299.7 

T=1.205 

P=0.231 

 

*：P<0.05 ; **：P<0.01 ; ***：P<0.001 

 

 

 

 

 

 

 

 

 

 

 

 



 76 

表 4-36  2000年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利用次數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次數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

後檢定 

      

總計  116 5.28 7.38  

傾向因素      

年齡      

 1=14以下 1 1 0 F=0.83 

 2=15-24 5 1 0 P=0.531 

 3=25-34 6 1.83 0.98  

 4=35-44 24 5.71 8.61  

 5=45-54 26 6.73 10.59  

 6=55-64 26 5.62 4.84  

 7=65以上 28 4.89 5.82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58 6.31 9.6 F=0.977 

 第二類 30 4.13 3.75 P=0.406 

 第三類 17 3.41 3.78  

 第四類 1 12 0  

 第五類 0 0 0  

 第六類 10 5.2 4.37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2 2 1.41 T=-0.634 

 2=受雇者 86 5.5 7.76 P=0.528   

 4=榮民 0 0 0  

Miss=28 5=眷屬 0 0 0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34 4.88 5.99 F=4.451 （1,3） 

2=14001-20000 61 4.59 5.91 P=0.002** （2,3） 

3=20001-30000 10 13.9 15.02  （3,5） 

4=30001-40000 5 2.6 3.58  

5=40000以上 6 2.33 2.42  

投保分局別      

 1=台北分局 67 5.81 8.17 F=0.668 

 2=北區分局 8 2.13 1.73 P=0.616 

 3=中區分局 14 6.29 9.85  



 77 

 4=南區分局 13 5.08 5.04  

 5=高屏分局 14 3.71 3.1  

 6=東區分局 0 0 0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43 7.7 9.24 F=2.815 （1,3） 

 2=區域醫院 18 4.33 5.73 P=0.043* 

 3=地區醫院 19 2.63 3.64   

 4=診所 36 4.25 6.42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116 5.28 7.38  

 2=是 0 0 0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90 5.09 7.67 T=-0.506 

 2=是 26 5.92 6.35 P=0.614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99 4.67 6.6 T=-2.181 

 2=是 17 8.82 10.42 P=0.031* （2,1） 

*：P<0.05 ; **：P<0.01 ; ***：P<0.001 

 

 

 

 

 

 

 

 

 

 

 

 

 

 



 78 

表 4-37  2000年各自變項與子宮頸癌門診醫療費用之檢定結果 

  使用者  

變項名稱  人數 平均 

費用 

標準差 統計分析 Scheffe事

後檢定 

       

總計  116 2308.85 8026.57   

傾向因素      

年齡       

 1=14以下 1 290 0 F=1.759  

 2=15-24 5 467.6 109.66 P=0.127  

 3=25-34 6 711.33 675.28   

 4=35-44 24 606.63 579.26   

 5=45-54 26 433.31 286.04   

 6=55-64 26 639.92 453.11   

 7=65以上 28 1023 1335.72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 58 650.07 532.56 F=5.015  

 第二類 30 459.03 311.53 P=0.003**  

 第三類 17 1289.71 1622.94  （3,all） 

 第四類 1 247 0   

 第五類 0 0 0   

 第六類 10 435.6 346.65   

投保身份別      

 1=雇主 2 508 207.89 T=-0.323  

 2=受雇者 86 706.57 863.51 P=0.747  

 3=榮民 0 0 0   

Miss=28 4=眷屬 0 0 0   

投保金額       

1=10000以下 34 533.09 473.95 F=1.143  

2=14001-20000 61 752.95 968.32 P=0.34  

3=20001-30000 10 542.7 206.94   

4=30001-40000 5 1174 974.83   

5=40000以上 6 441.83 179.26   

投保分局別      

 1=台北分局 67 653.51 744.36 F=0.524  

 2=北區分局 8 584.13 298.01 P=0.718  

 3=中區分局 14 631.71 3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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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區分局 13 962.62 1452.84   

 5=高屏分局 14 584.79 649.28   

 6=東區分局 0 0 0   

就醫層級別      

 1=醫學中心 43 996.3 1145.76 F=4.425 （1,4） 

 2=區域醫院 18 573.67 355.52 P=0.006  

 3=地區醫院 19 519.79 340.03   

 4=診所 36 415.56 335.91   

是否為低收入      

 1=否 116 2308.85 8026.57   

 2=是 0 0 0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1=否 90 484.68 360.08 T=-5.337  

 2=是 26 1322.38 1343.49 P=0.000*** （2,1） 

是否為重大傷病      

 1=否 

2=是 

99 

17 

621.1 

971.41 

741.75 

972.14 

T=-1.715 

P=0.089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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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8 2000年影響婦女門診利用次數複迴歸 

  使用者 

變項名稱 迴歸 
係數 

標準

誤 
T值 P-value 

傾向因素     
年齡      

 14以下(參考組)    
 15-24 -6.191 0.213 -29.125 0.0001*** 
 25-34 -3.826 0.223 -17.151 0.0001*** 
 35-44 -2.903 0.224 -12.937 0.0001*** 
 45-54 -0.247 0.247 -1 0.317 
 55-64 4.242 0.29 14.631 0.0001*** 
 65以上 8.989 0.276 32.61 0.0001***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參考組)    
 第二類 0.382 0.178 2.143  0.032* 
 第三類 0.696 0.248 2.803 0.005** 
 第四類 0.632 0.837 0.755 0.45 
 第五類 1.628 1.061 1.534 0.125 
 第六類 0.116 0.312 0.371 0.711 

投保身份別     
 雇主(參考組)     
 受雇者 -0.47 0.359 -1.31 0.19 
 榮民 -1.354 1.342 -1.009 0.313 
 眷屬 1.841 1.715 1.073 0.283 

投保金額     
 10000以下(參考組)    
 14001-20000 1.288 0.393 3.274 0.001** 
 20001-30000 0.612 0.438 1.395 0.163 
 30001-40000 0.0198 0.501 0.04 0.968 
 40000以上 -0.2 0.508 -0.394 0.694 

投保分局別     
 台北分局(參考組)    
 北區分局 -2.74 0.217 -12.605 0.0001*** 
 中區分局 -0.334 0.183 -1.828 0.068 
 南區分局 -1.721 0.211 -8.161 0.0001*** 
 高屏分局 -2.784 0.227 -12.245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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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分局 -4.727 0.654 -7.232 0.0001*** 
就醫層級別     

 醫學中心(參考組)    
 區域醫院 -0.611 0.301 -2.03 0.042* 
 地區醫院 -0.596 0.297 -2.01 0.044* 
 診所 -3.161 0.260 -12.151 0.0001*** 

是否為低收入戶     
 否(參考組)     
 是 1.821 0.968 1.881      0.06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否(參考組)     
 是 2.495 0.258 9.67 0.0001*** 

是否為重大傷病     
 否(參考組) 
是 

6.629 0.759 8.738 0.0001*** 

  R Square= 0.128  
  Adjusted R Square=0.128 
  F=218.055    
  P=0.000***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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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9  2000年影響婦女門診醫療費用複迴歸 

  使用者 

變項名稱 迴歸 
係數 

標準

誤 
T值 P-value 

傾向因素     
年齡      

 14以下(參考組)    
 15-24 90.038 22.371 4.025 0.0001*** 
 25-34 104.47 23.474 4.45 0.0001*** 
 35-44 76.379 23.615 3.234 0.001** 
 45-54 144.91 25.944 5.585 0.0001*** 
 55-64 193.51 30.514 6.342 0.0001*** 
 65以上 386.18 29.008 13.313 0.0001*** 

能用因素     
投保類別     

 第一類(參考組)    
 第二類 -3.638 18.753 -0.194 0.846 
 第三類 -14.57 26.127 -0.557 0.577 
 第四類 -33.5 88.118 -0.38 0.704 
 第五類 37.685 111.67 0.337 0.736 
 第六類 36.673 32.835 1.117 0.264 

投保身份別     
 雇主(參考組)     
 受雇者 -58.82 37.783 -1.56 0.12 
 榮民 -143.3 141.2 -1.02 0.31 
 眷屬 58.409 180.4 0.324 0.746 

投保金額     
 10000以下(參考組)    
 14001-20000 54.641 41.394 1.32 0.187 
 20001-30000 24.173 46.121 0.524 0.6 
 30001-40000 9.856 52.771 0.187 0.852 
 40000以上 2.616 53.424 0.049 0.961 

投保分局別     
 台北分局(參考組)    
 北區分局 -28.76 22.877 -1.257 0.209 
 中區分局 21.159 19.253 1.099 0.272 
 南區分局 -15.47 22.194 -0.697 0.486 
 高屏分局 -16.91 23.921 -0.70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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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分局 10.18 68.774 0.148 0.882 
就醫層級別     

 醫學中心(參考組)    
 區域醫院 -254.2 31.68 -8.023 0.0001*** 
 地區醫院 -489.5 31.23 -15.67 0.0001*** 
 診所 -585.1 27.373 -21.37 0.0001*** 

是否為低收入戶     
 否(參考組)     
 是 32.055 101.85 0.315 0.753 

需要因素     
是否有慢性病     

 否(參考組)     
 是 71.81 27.156 2.644 0.008** 

是否為重大傷病     
 否(參考組) 
是 

3892.7 79.836 48.759 0.0001*** 

  R Square= 0.086  
  Adjusted R Square=0.085 
  F=139.53   
  P=0.000***   

*：P<0.05 ; **：P<0.01 ; ***：P<0.001   
 

 
 
 
 
 
 
 
 
 
 
 
 
 
 
 
 



 84 

第五章 討論  

 

一、婦女剖腹產、子宮切除率、子宮頸抹片檢查利用情形 

在本研究中可發現，我國婦女的剖腹產率在 1996-2000年是呈現

遞增趨勢（24.44%-35.21%）；此外在分局別剖腹產率方面，高屏分局

位居全國之冠，而其中原因值得後續研究探討；另外在全國各醫療層級

剖腹產率方面，結果顯示五年來各層級醫療院所的平均剖腹產率並沒有

太大的差異；而在醫師診斷與婦女要求剖腹產方面，研究結果發現醫療

院所層級越高，婦女要求需剖腹產的比率越低，會有如此現象發生是否

因病患對於醫院層級的信心所產生的結果，值得後續研究探討；最後在

住院天數方面，一般而言剖腹產患者約在 5天上下，自然生產約在 3天

上下，其原因應與健保給付政策有關。 

在全國婦女子宮切除方面，因健保資料庫中對於東區分局的抽樣

人數太少，故東區分局的研究結果排除不看，結果發現高屏分局位居全

國之冠，竟高達 39.57人/每萬婦女，然而其中原因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在子宮頸抹片篩檢率方面，也因資料庫抽樣問題，故東區分局的研

究結果排除不看，結果發現台北分局的篩檢率竟為全國最低，且在

1996-1999年的篩檢率是遞增，但 2000年卻突然下降，然而其中因素值

得後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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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醫療利用情形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1年統計，2000年國民平均門診次數為 14.8

次（主計處，2001），而本研究中婦女在 2000年的平均門診次數為 16.11

次，由此可知女性在門診次數上的醫療利用是遠大於男性。但是根據先

前的文獻探討中可明顯發現到雖然女性在門診的醫療資源耗費上是遠

大於男性，然而在住院與急診的耗用上卻是男性遠大於女性。然而其中

因素值得後續研究探討。此外在婦女門診申報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女性

在上呼吸道感染與感冒方面的疾病居多；最後在婦女門診申報總費用方

面，前五名分別為齟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慢性腎衰竭、高血壓、腎

衰竭，至於齟齒為何高居第一位，根據過去學者的研究，在牙醫門診上，

女性約是男性的 2倍（石曜堂等，1994）應可解釋之。 

 

三、乳癌、子宮頸癌醫療利用情形  

由研究結果可發現，乳癌與子宮頸癌患者對於門診與住院的利

用次數並不高，但其醫療費用卻相當驚人，推論其原因可能與疾病

嚴重度有關。在乳癌方面，患者為重大傷病者的門診利用次數遠大

於非重大傷病者，而門診費用方面以中區分局為最高；另外在子宮

頸癌部分，患者的投保金額為 20001-30000者或有重大傷病，其門

診的利用次數為較多，而在門診費用方面，第三類保險人（農漁）

與有慢性病的患者在門診醫療的耗費上為最高，然而其中因素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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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四、傾向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年齡方面，在全體研究對象中，年齡層在 55-64歲及 65歲以上的

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與醫療費用，較其他年齡層高，並且隨者年齡層遞

增，門診次數與費用也隨之增加。 

 

五、能用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投保類別方面，第三類保險對象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醫療費用

大多高於其他投保類別之研究對象，然而第五類（低收入戶）之婦女其

門診醫療利用次數與醫療費是大於非低入戶者，但其結果並沒有預期中

顯著。 

    在投保身份別方面，投保身份為眷屬之門診利用次數、醫療費用，

大多高於其他投保身份之研究對象，其可能原因為眷屬大多為婦女及小

孩。 

    在投保金額方面，投保金額在 14001-20000 元的婦女之門診醫利用

次數、皆高於其他各組投保金額之研究對象，此結果顯示出會高度使用

門診醫療資源的並非是低收入或是高所得的婦女，而是中下階級的婦

女。 

在投保分局別方面，居住於台北分局的婦女其門診利用情形高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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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保分局，且其皆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其主要原因應為台北分局

管轄的縣市醫療資源較充裕與就醫可近性較高所致。 

在就醫層級別方面，到醫學中心就診的婦女其門診利用情形高於其

他各醫療層級院所，且其皆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其主要原因應為疾

病嚴重度與女性患者對醫院層級的信心問題所致。 

依據過去研究，低收入戶婦女可能因為身體狀況不佳、看病免部分

負擔等因素而有較高的醫療利用情形；但在本次研究中，低收入婦女之

門診利用次數與醫療費用雖然皆高於非低收入的研究對象，但統計上並

沒有預期顯著，其主要原因可能為在整個母群體中低收入戶婦女的樣本

抽樣太少所導致的現象（總共 195位）。 

 

六、需要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是否有慢性病方面，有慢性病之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與醫療費用

皆高於沒有慢性病之研究對象，且皆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其主要原因

應為女性的門診利用多集中於中老年齡層，為慢性病的高盛行群。 

    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重大傷病婦女之門診利用次數與醫療費用

皆高於非重大傷病的研究對象，且皆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其主要原因

應為重大傷病的婦女其疾病嚴重度應較高，所以對於醫療資源的使用率

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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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所獲得的結論如下： 

1. 婦女剖腹產、子宮切除率、子宮頸抹片檢查利用情形 

我國婦女的剖腹產率在 1996-2000年是呈現遞增趨勢。 

高屏分局的婦女在剖腹產率、子宮切除率位居全國之冠。 

各層級醫療院所在 1996-2000年剖腹產率上並無太大差異。 

婦女自行要求剖腹產的比率會隨著醫院層級遞增而減少。  

我國婦女在 1996-1999年間的平均子宮抹片篩檢率呈現遞增趨

勢，但 2000年卻有下降的現象。  

 

2. 乳癌、子宮頸癌醫療利用情形  

乳癌與子宮頸癌的醫療利用次數不多，但其醫療耗用相當驚

人。  

全國乳癌門診醫療費用以中區分局為最高。  

子宮頸癌在第三類保險人（農漁）與有慢性病的婦女中在門診

醫療的耗費上為最高。 

 

3. 傾向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門診醫療利用上，女性是遠大於男性；在住院與急診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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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男性是遠大於女性。  

在年齡方面，55-64歲及 65歲以上婦女之門診利用高於其他年齡層

女性。 

 

4. 能用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投保類別方面，以第三類保險（農漁）對象之婦女之門診利用較

高。 

在投保身份方面，以投保身份為眷屬之婦女之門診利用較高。 

在投保金額方面，投保金額在 14001-20000元之婦女之門診利用較

高。 

在投保分局方面，投保分局為台北分局的婦女其門診利用情形遠高

於其他各分局。 

在就醫層級方面，至醫學中心看診的婦女其門診利用情形遠高於其

他各層級醫療院所。 

 

5. 需要因素對婦女門診利用影響 

在是否有慢性病方面，有慢性病之婦女其門診利用高於無慢性病的

女性。 

在是否為重大傷病方面，有重大傷病之婦女其門診利用高於無重大

傷病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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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婦女醫療利用情形  

在 2000年門診申報檔中，女性患者以上呼吸道感染與感冒方面

的疾病居多。 

在 2000年門診疾病別總申報費用中，女性在齟齒方面為總費

用第一名佔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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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醫療政策方面建議  

1.各分局善用標竿學習，以社區為單位宣導來降低子宮除人數與提

高子宮頸抹片篩檢率  

建議六個分局定期公佈其轄區內的子宮除人數與子宮頸抹片

篩檢率，以達標竿學習改善的目的，並結合近年來政府一直所大力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加強宣導傳達婦女重要的預防保健觀念，用以

降低我國婦女子宮頸癌發生率與子宮切除的浮濫，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使醫療資源能有效的被利用。  

 

2.在支付制度調整以降低婦女剖腹產率  

我國健保在給付剖腹產與自然產的費用上相差約 2倍，且隨著

醫療院所層級的提昇而增加，如果以目前醫院經營講求績效來看，

供給要誘導需求（SID）的可能性非常高，也就是說醫師診斷需要

剖腹產的比率可能會受其影響，因此建議在制定支付點數時可考量

是否剖腹產與自然產的費用可合理性的拉近，以避免不必要的醫療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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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高利用率的特殊族群婦女來加強衛教  

以管理上的 2/8法則而言，若能找出耗用 80%醫療資源中 20%

的婦女來加以控制管理，應對於整體醫療資源的分配是有益的，以

本次研究結果為例，65歲以上女性、第三類保險人婦女（農、漁）、

投保金額在 14001-20000元的婦女、低收入的婦女等，健保局應列

為積極強化教育的對象，定期追蹤輔導其正確的就醫觀念，相信應

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二、未來研究方面建議  

1.加入時間序列研究分析  

因健保歸人檔資料庫是依固定的保險對象去抽出連續幾年間

的醫療利用情形，本次研究由於時間的考量，未以時間序列的研究

方法去分析特定研究議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該方法納入研究

時考量，例如去探討同一疾病在各年度的使用藥物情形。 

 

2.探討特殊族群對醫療利用的影響  

由於本次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庫為 1996-2000 年，軍人尚未納入

全民健保之中，在未來幾年的資料庫應可看出軍人的醫療申報情

形，故可就此分析其醫療利用情形，此外在投保類別方面，目前的

資料庫中無法篩選出原住民的身分，因此建議國衛院能在抽樣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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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入此變項，使後面學者能分析原住民與一般民眾的醫療利用差

異情形。  

 

3.利用問卷訪查方式，進行醫療利用研究 

由於本研究採用健保局次級資料來分析婦女醫療利用情形，因此所

考量的影響因素有限，建議未來研究者應可利用問卷訪查的方式，將其

他重要因素納入考量，例如：初或複診、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別、

社會層級等變項，以強化醫療利用迴歸模型的解釋力。 

 
 
 

 
 
 
 
 
 
 
 
 
 
 
 
 
 
 
 
 
 
 
 



 94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為健保局所提供之申報資料，資料之準確性會有

誤差；例如：承保資料檔中在身分別部分有部分遺漏值，且無法辨

別出地區人口之投保對象。 

2. 本研究假設被保險人投保地區與其戶籍地及醫療資源使用的分局

別相同，故研究結果可能會與實際上有些許偏差。 

3. 本研究部份變項根據 Aday and Andersen之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模式

中的定義，但在本資料庫中沒有適切的資訊套入模式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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